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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导   言  

1.  委员会 2000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决定将“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列入委员会

长期工作方案。1 大会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2 号决议第 8 段表示注意到委员

会关于长期工作方案方面的这项决定，还注意到了委员会 2000 年报告所附的这一

新专题的提纲。大会 2001年 12月 12日第 56/82号决议第 8段请委员会开始进行“国

际组织的责任”专题的工作。  

2.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在 2002 年 5 月 8 日举行的第 2717 次会议上，决定

将这一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并任命乔治·加亚先生担任该专题特别报告员。在同届

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专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在其报告  2 简要讨论了这一专题

的范围，这一新项目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关系、行为归属

问题、与会员国对归于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有关的问题，以及与国际责任的内容、

责任的履行和争端的解决有关的问题。在第五十四届会议结束之前，委员会通过了

工作组的报告。3 

3.  委员会 2003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和 2004 年第五十六届会议收到并审议了特

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和第二次报告，4 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暂时通过第 1 条至第

7 条。5 

B.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4.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A/CN.4/553)。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5/10)， 第九章第 1节，第 729段。 
2  同上，第八章 C节，第 465-488段。 
3  同上，第八章，B节，第 464段。 
4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见第 A/CN.4/532 号文件。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见第

A/CN.4/541号文件。 
5  第 1条至第 3条是第五十五届会议(2003年)暂时通过的、第 4条至第 7条则是第五十六届

会议(2004年)暂时通过的。第 1条至第 7条的案文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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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委员会的建议，6 秘书处向各国际组织分发了委员会报告中有关的一

章，向它们征求意见和它们可能向委员会提供的任何有关材料。到目前为止，委员

会也从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收到一些意见。7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同以往的两次报告一样，依循了国家对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一般格局。该报告审议了在第一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处理过

的一些事项。因此，第二次报告处理了把行为归于国际组织问题，第三次报告也接

着处理了国际组织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并且处理了一国际组织对一国或另一

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  

7 .  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提议了第 8 条至第 16 条草案：第 8 条

“违背国际义务的发生”8、第 9 条“对一国际组织为有效的国际义务”、9 第

10 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10、第 11 条“一复合行为违背义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号和更正(A/57/10 and Corr.1)，第八章，第

464段和第 488段和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A/58/10)，第四章，第 52段。 
7  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和意见载于A/CN.4/545、A/CN.4/547和A/CN.4/556等文件。 
8  第 8条草案内容如下∶ 

第 8 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1.  一国际组织的行为如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即为违背国际义务，而不论

该义务的起源或特性为何。 

2.  第 1款原则上也适用于对该国际组织规则所确立的国际法义务的违背。 

9  第 9条草案内容如下∶ 
第 9 条 

对一国际组织为有效的国际义务 

一国际组织的行为不构成对一国际义务的违背，除非该行为是在该义务对该国际组

织有约束力的时期发生。 
10  第 10条草案内容如下∶ 

第 10 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1.  没有持续性的一国际组织的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发生的时刻即为违背

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即使其影响继续存在。 

2.  有持续性的一国际组织的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延续的时间为该行为持

续、并且一直不遵守该国际义务的整个期间。 

3.  一国际组织违背要求它防止某一特定事件之国际义务的行为开始于该事件发生的

时刻，该行为延续的时间为该事件持续、并且一直不遵守该义务的整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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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11、第 12 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12、第 13 条“指挥和控制一

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13、第 14 条“胁迫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14、第 15 条“以上 

                                                 
11  第 11条草案内容如下∶ 

第 11条 
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 

1.  一个国际组织以被一并定义为不法行为的一系列作为或不作为违背国际义务

的时刻开始于一作为或不作为发生的时刻，该作为或不作为连同已采取的另一些作为

或不作为来看，足以构成不法行为。 

2.  在上述情况下，该违背义务行为延续的时间从一系列作为和不作为中的第一个

开始发生到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并且一直不遵守该国际义务的整个期间。 
12  第 12条草案内容如下∶ 

第 12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 

援助或协助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组织应该对其援助或协

助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 

(a)  该组织在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而且  

(b)  该行为若由援助或协助的组织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13  第 13条草案内容如下∶ 
第 13 条 

指挥和控制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 

指挥和控制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实施其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组织应该对该行为负

国际责任，如果∶ 

(a)  该组织在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而且  

(b)  该行为若由该组织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14  第 14条草案内容如下∶ 

第 14 条 
胁迫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 

胁迫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实施一行为的国际组织应该对该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 

(a)  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该行为仍会是被胁迫国或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

为，而且 

(b)  进行胁迫的国际组织在知道该胁迫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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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条的效力”15、和第 16 条“向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做出的决定、建议和授权”。16 

8. 第 8 条至第 11 条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三章中的第 12 条至

第 15 条相对应，分别处理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规定在行为发生时为有效的

国际义务、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特别报告员

认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具有一般性质，所体现的原则也明显地适用

于任何国际法主体的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因此，没有理由在这方面对国际组织采取

不同的着手方式。但是，特别报告员认为应该在第 8 条草案中添加特定的一款，处

理对该国际组织所确立的国际法义务的违背。  

9. 对于第 12 条至第 16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解释说，它们与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的责任条款第四章中的第 16 条至第 19 条相对应。该章的条款审议了一国应对

                                                 
15  第 15 条草案内容如下∶  

第  15 条  
以上各条的效力 

第 12条至第 14条不妨碍实施有关行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或任何其

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 
16  第 16条草案的内容如下∶ 

第 16 条 

向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做出的决定、建议和授权 

1.  一国际组织应负有国际责任，如果∶ 

(a)  一国际组织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使一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实施若

由该组织本身实施即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由此避免该组织本身承担

国际义务的行为，而且 

(b)  该有关行为已经实施。 

2.  一国际组织应负有国际责任，如果该组织授权一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实施若由该

组织本身实施即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由此避免该组织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或建议

一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实施这种行为，而： 

(a)  该行为满足该组织本身的利益，且 

(b)  该有关行为已经实施。 

3.  当成员国或国际组织的行为不违背其国际义务因而不招致国际责任时，第 1款

和第 2款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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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或协助另一国、或指挥和控制另一国、或胁迫另一国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负责

任的情形和条件。特别报告员解释说，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已有关于国际组织国际责

任的少许实践，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规定和着手方式应该与国家责任有任何不同。

他说，也许在某些情形下，一国际组织可能需要对其成员的行为负责任。这些情形

看来不全然属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16 条至第 18 条所包括的任何类

别。它们涉及其成员对于国际组织所做决定的遵守情况，而这些决定可能以建议或

授权的形式具有或不具有约束力。为了包括这些情况，他提议了第 16 条草案。  

10.  委员会于 2005 年 5 月 17 至 24 日举行的第 2839 次会议至第 2843 次会议

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委员会在 2005 年 5 月 24 日举行的第 2843 次会

议上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审议第 8 条至第 16 条草案。委员会于 2005 年 5 月 25 日

第 2844 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工作组的报告。  

11.  委员会于 2005 年 5 月 24 日举行的第  2843 次会议上将第 9 条至第 15 条

提交起草委员会。继工作组报告之后，第 8 条至第 16 条于 2005 年 5 月 25 日举行

的第 2844 次会议上提交起草委员会。  

12.  委员会于 2005年 6月 3日举行的第 2848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起草委员

会关于第 8 条至第 16[15]条草案的报告(见以下 C.1 节)。  

13.  委员会于 2005 年 7 月/8 月举行的第…次会议至第…次会议上通过了对上

列条款草案的评注(见以下 C.2 节)。  

 

 

--  --  --  --  -- 


